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健康檢查 Q&A  

Q 1  為什麼一定要完成新生健康檢查？  
 

A 1  

1 .  透過健康檢查可以發現潛在的疾病或致病因子，可以早期發現、及時
矯治。  

2 .  預防校園傳染病發生，保護自己及其他人健康。  
3 .  依據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，規定所有的新生

均須繳交新生健康檢查報告。  

 

Q 2  我手邊已有健康檢查報告 ,可以抵用嗎 ?  
 

A 2  

可以，但須符合下列規定才可繳交該份健康檢查報告：  
1 .  限台灣地區醫療機構之檢查報告。  
2 .  健康檢查日期須為 6 個月內 (即 1 1 4 年 8 月 2 3 日後 )。  
3 .  健康檢查報告須包含學校規定之項目，詳見本校學生健康資料卡第 2

頁。  
4 .  須將本校學生健康資料卡第 1 頁資料填寫完畢，併健康檢查報告繳

交。  

 

Q 3  我現在懷孕中或有可能懷孕 ,也要健康檢查嗎？  

A 3  

1 .  也要健康檢查，但懷孕或可能懷孕者不能進行 X 光檢查，請務必告知
檢查人員及醫生。  

2 .  學生健康資料卡之「 X 光檢查欄位」請填寫懷孕或疑似懷孕並簽名。  
3 .  待生產後需再補做胸部 X 光檢查，並繳交報告至衛教組。  

Q 4  自行前往其他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可以嗎 ?  

A 4  

1 .  可以，但限台灣地區之醫療機構。  
2 .  請務必將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健康檢查資料卡」雙面列印，攜帶

至醫療院所進行健康檢查。  
3 .  相關規定詳見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1 4 學年度第 2  學期新生健康檢

查須知」。  

Q 5  自行到校外其他醫療機構健康檢查，報告繳交期限？  

A 5  

1 .  應於開學兩週內， 1 1 5 年 3 月 6 日前繳交。  
1. 新生進住宿舍前，應繳交 6 個月內合格之健康檢查報告 (含合格之胸

部 X 光報告 )，方能進住宿舍，如您要申請住宿，建議您提前自行前
往其他醫療機構完成健康檢查。  

Q 6  2 .  參加校內團體健康檢查，還須將健康檢查報告繳交到衛教組嗎？  

A 6  3 .  不用，承辦醫院會統一將健康檢查報告交給衛教組。  

Q 7  沒有繳交健康檢查報告會麼樣？  

A 7  
2 .  未如期繳交健康檢查報告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進行處分。  
3 .  依據「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：新生進住宿舍前須進行健康檢查，未繳

交檢查報告者，不得進住宿舍。  
 


